
内涵 、根基与心态 ： 法学历史

主义三问

尤陈俊
？

今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究 ，每每在其更

替嬪变之中促生出不少新的学术概念 ，其中
一些产

生 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，而另外
一些则只是昙花一现

而已 。 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亦是如此 。 如果将
“

法

学历史主义
”

视为一种带有方法论色彩 的学术概

念 ，而并非只是将之当做纯为标新立异的新词 ，那

么 ，我们将不得不去细致地探讨这
一概念的 内在意

涵 ，其在中 国语塊之中的学术意义 ，
以及使用这

一

概念应该注意的立场 。 这三个问题的落脚点 ，大致

可被概括为
“

内涵
”

、

“

根基
”

与
“

心态
”

。 因其所涉

甚广 ，而我学力有限 ，本文将主要选择 以一种发问

的方式来道出 问题 ，以期能引起学界同道的共同关

？ 法学傅士 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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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法学＜

第六春

１ Ｉ

内 涵、 根基与心态 ： 法学历史主义三问

注和深入思考 。

一

、

＂

历史主义
”

的意涵

１９９５年 出版的
７７ ｉ？

？
／ｏ ｉＭＴｉａ／

才
ｒｔｅ／ｆｉｓｔｏ ｒｙ

〇／ 第
５６

卷第
１
期 ，

曾刊出 国际史学史委员会主席格奥尔格 ？ 伊格尔斯 （
ＧｅｏｒｇＧ ． Ｉｇｇｅｒｓ ）

的一篇长文


《历史主义的 由来及其含义》 （ ｆｆｉｒｔｏｎ
’

ｒｉｊｍ
：
７７ｔｃ

ｏ／ｕｆ咖 〇／ ｆＡｅＴｅｍ ｔ
） 。 此文开篇即讲 ：

“

在最近几年里 ，德国 、美

国和意大利出版了大量有关历史主义的著作和论文 。 但这些论著并没

能对其定义达成共识 。

”
（

１
］格奥尔格 ？ 伊格尔斯在阐述

“

历史主义
＂

之

由来时指出 ，
尽管早在 １７９７ 年 ，弗里德里希 ？ 施莱格尔便已在其随意

记录的
一些有关语言学的零碎笔记中使用

“

历史主义
＂

（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ｍｕｓ ）

—

词
，但有关历史主义的提法至今仍是层出不穷 ，莫衷一是 。

［
２

１

在各种有关历史主义 的论述之 中 ， 卡尔
？ 波普尔 （ ＫａｒｌＲａｉｍｕｎｄ

Ｐｏｐｐ
ｅｒ

） 的论述显得颇为另类 。 在他那本影响颇大的小册子Ｗ

ｏ／ ｆｌｔｏｏｒｔｄｗｎ 之中 ，卡尔 ？ 波普尔将历史主义视为历史决定论 。 他强

调 ，

“

我所谓的
‘

历史主义
’

是指一种社会学科 的研究途径 ，
它认为历史

预言是他的主要 目 的
，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 的

‘

节奏
’

、

‘

类型
’

、

‘

规律
’

和
‘

趋势
’

就可以达到这
一

目 的
”

。
〔
３

］

易言之 ，在波普

尔笔下 历史主义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 ： 历史 的行程遵循着客观

〔
１

〕
Ｇｅｏｒ

ｇ 
Ｇ ．

Ｉ
ｇｇ

ｅ ｒｓ
，
ｔｌ ｉｓＵ ＞ｒｉｃ ｉｓｍ ：ＴｂｅＨｉ

ｓ
ｔ
ｏｒ
ｙ 

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
ｉ
ｎ
ｇ 
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ｍ ，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ｆ

咖他叫ｙｏ／Ｗ？ｗ
，
Ｖｏ ｌ

． ５６
，
Ｎｏ ．

１
，

１９９５ ： １ ２９
－

１ ５２ ． 中译文见 ［美 ］
格奥尔格 ？ 伊格尔斯 历史主

义的由来及其含义
＂

，
王晴佳译 ， 载 〈史学理论研究＞ 丨９９８ 年第 丨 期 。 关于

＂

历史主义
＂
一

词在学

术界的最初使用情况及其在 ２０ 世纪之后的各种歧异用法之简介 ， 另可参见黄进兴 ： 历史主义 ：

—个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
＂

， 栽黄进兴 ： 〈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 ＞ 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

年版
，

第 ４
－

６ 页。

〔
２

〕
［ 美

］
格奥尔格 ？ 伊格尔斯 ：

＊ ■

历史主义的 由来及其含义
＊＊

，
王晴佳译 ，载 〈史学理论研

究〉 １ ９９８年第 １ 期
，
第 ７２

￣

７８ 页 。

［
３

］ ［
英

］卡 ？ 波蕾尔 ： 〈历史主义贫困论〉
，
何林、 赵平等译 ，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

版 ， 第 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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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必然规律 ，
因而人们就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

”

。
［
４

） 对于此种历史主义

所体现的历史观 ，
波普尔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。

与这种以历史决定论为底色的历史主义相反 ，
另
一种影响较大的

历史主义
，
则是与历史相对性紧密相连 。 在这种历史相对主义关照之

下
，

“

历史没有优劣之分
，
历史 的线条是多重的 ，

中间不存在突然的断裂

和停顿 ，
因为它是人类生活的 表达 ；

历史本身并没有一个先验 的 目 的

（ ｔｅ ｌ
ｏｓ ） ，把人类引 向 到

一个预先确定 了 的地方 。 后来者不能因为掌握

了
‘

时间霸权
’

， 就把过去的历史视为是黑暗和无价值的
”

而此种

历史相对主义 ，在一些学者看来 ，也构成 了萨维尼 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ａｒｌｖｏｎ

Ｓａｖｉｇｎｙ ）所 开创 的历 史法 学派之理论 内核所立 基的 两大相关理 论

之一 〇
〔

６
］

因此 ，当我们谈
“

法学历史主义
”

之时
，必须对所谈的

“

历史主义
＂

之

具体含义有明确的 自我意识 ，
是被卡尔 ？ 波普尔等同于历史决定论的

历史主义 ，还是以历史相对论为底色的历史主义 ，
抑或其他 ？ 尤其

是
，当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史观被奉为 主流意识形态的 当下 中 国谈论法

学历史主义之时
，
如何处理前者念兹在兹的那些

“

历史规律
”

的位置 ？

［

４
〕
何兆武 评波普尔〈历史主义的贫困广

，
載 〈社会科学战线 ＞２０ １ １ 年第 ４ 期。

〔
５

〕
谢鸿飞 ：

＿

萨维尼的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 ：从历史法学派形成机理角度的考察
”

，栽

许章润主编 ： 〈清华法学 （第 ３
＊ ） ＞ ，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， 第 ７ ５ 页 。

［

６
〕
同 上。

［

７
〕
例如 ， 我国台湾地区历史学家黄进兴在比较各种相关学说之后进行综合 为

？■

史学

上的
‘

历史主义
’

下
一包容较广、观念较一致的界 义 ： 所谓

‘

历史主义
’

， 即相信历史知识为人类

活动最重要的指标
，
借助历史 ， 人类可以评价 、了解生活的

一

切 ， 因此社会与个人的经验＆可规

范到历史领域来 ；

也就是说 ，
任何寧物的性质可由其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掌握 ， 任何亊物 的价值可

由本身的历史来判断 。 由此可以导引 本文应用
‘

历史主 义 词有两个极 限 ： 前者以
‘

历史主

义
’

为世界观 ，将
‘

历史主义
’

解释为人类对 自 己及宇宙的观感
，
亦即

‘

人为历史的产物 ＼其意义

与价值必须从历史发展 的过程 ，
加以掌握。 后

一纗以
‘

历史主义
’

当做
一种方法论 ， 它与史料的

批评无关 ，
却ｆｔ重视直觉的把握与体会 ，

‘

同 情的 了 解
’

方法？是历史主义强调治史的基本利

参见黄进兴 历史主义 ：

一个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＇ 戴黄进兴 ： 〈 历史主义与 历史理

论＞ 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， 第 ７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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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法学（ 第六＃ １ Ｉ

内涵 、根基与心态 ： 法学历史主义三问

二 、法学历史主义的中 国根基

在其所撰写的 ｏ／ Ｌｅｇｆｌ
／７７ｉ

ｅｏ〇？ —书 中 ，理査德 ？Ａ
． 波斯

纳 （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ｌｅｎＰｏｓｎｅｒ ）写道 ：

“

法律是所有专业 中最有历史取向 的学

科 ，
更坦率地说 ，

是最向后看的 、最
‘

依赖于往昔
’

的学科 。 它尊崇传统 、

先例 、谱系 、仪式 、习俗 、古老的实践 、古老的文本 、古代的术语 、成熟 、智

慧 、资历 、老人政治 以及被视为重新发现历史之方法 的解释 。 它怀疑创

新 、断裂 、

‘

范式转换
’

以及青年的活力与性急 。

”
［
８

１

在 司法实践尊奉先例的普通法 国家之中 ，波斯纳所强调 的这种历

史因素深深渗透于司法实践之中的状况 ，非常引人注 目 。 正如苏力所

说的 普通法的制度使所有历史上的案例都不存在过时的 问题 ，都可

能从中 引 出对今天有用 的法律原则 。 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说 ，历史是

平面化的 ， 因此讲美国宪法 ，必定从马伯利诉麦迪逊讲起 ，从历史上的

判例 中得出 的原则并不总是或
一

定 比从昨天 的判例中 引 申 出来的原则

缺乏现实性 。 这实际上把史和法混合了
”

。
［
９

１

但是 ，在 中国 ，近一百多年来以
“

断裂式变革
”

为特征的法律继受过

程
，
在某种意义上 已然

“

造成一种颇为尴尬的学术局面 ：

一旦追溯今人

所称道的法制现代性之历史谱系 ，竟然只能寻诸西方
”

。
［

１Ｄ
〕 以至于在一

些学者看来 在今 日 的大学学科格局 中 ， 中 国法制史就成 了外国法制

史
，
而外国法制史却实实在在变成了 与 当下 中 国法律相衔接 的法制

史
”

；

“

法律史在如此复杂的法律变迁背景下处于极微妙 、错综 、依傍

无定之处境
——

中 国法史 ，纯为历史 ， 与现实法制和法制思想无关之历

［

８
〕

［美
］
理査德 ＊

Ａ ． 波斯纳 ： 〈 法律理论的 前沿 ＞ ， 武欣、 凌斌 译 ，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

２００３ 年版 ， 第 １ ４９ 页 。

〔
９

〕
苏力 ：

＂

美国的法学教有和研究对我们的启发
”

， 载 贺卫 方主编 ： ＜ 中 国法律教育之

路 ＞
，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， 第 ３４０ 页。

［
１〇

〕
尤陈俊 ：

＂

知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 法律史
——从 中国法学院的立场出发

”

， 载＜
云南大

学学报 ＞
（法学版 ）

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。

〔
１ １

〕 贺卫方 ：

－

历史与社会交错中的 当代法学学术史
”

，
载〈 云梦学刊 ＞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。

０４０



史
；外国法史 ，则为中国现实法之主要渊源 ，换言之

，
清末变法修律以来

的中 国法 ，几为欧美法史的内容 。

因此 ，若要在上述中国背景之下谈论法学历史主义 ， 那么 ，
如何在

中国 自身的历史之 中寻绎其根基 ，
而不是 自我殖民化地仅限于在西方

法学语境之中去谈论其历史 ，必将是一个巨大的智识挑战 。
一些学者 ，

如黄宗智教授 ，

（
１３

］ 已经朝这
一

方向做出 了可贵的学术努力 。 但在这
一

领域 ，仍然有太多的问题箱要我们去深人探索 。

三 、对待历史的不同心态

同样是在 Ｆ／ｗｍＶＡｓｏ
／
Ｚ＾ａ／７７ ｉｃ〇ｒｙ 

—书的第四章
“

法律对往昔的依

赖
”

（
Ｌａｗ

’

ｓＤｅｐｅｎｄ
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Ｐａｓｔ ） 之 中 ， 波斯纳 以尼 采 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

Ｗｉ ｌｈｅｌｍ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）在 １８７４ 年首次发表的论文 《论历史对于生命的 利

弊 》 （
Ｏｎ执ｅａ／ｕ／ ＺＸｗＫ／ｖａｎｆａｇｅｓ〇／／〇ｆｌｉ／ｅ ） 为起点 ，精彩地

反思了法律的历史主义进路 。

波斯纳指 出 ，在那篇伟大的论文中 ，尼采批评了三种对待历史的不

同立场 ：贬低往昔之历史 （
ａｃｒｉｔｉｃ ｉｓｍｏｆｈｉｓ ｔｏｒｙａｓｂｅ ｌｉｔｔｌｉｎｇｔｈｅ

ｐａｓｔ ） 、赞

美现在之历史 （ ａ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
ｓ
ｇｌｏｒｉｆｙｉｎｇ

ｔｈｅ
ｐｒｅｓｅｎｔ ）和贬低现在

之历史 （
ａｃｒｉｔｉｃｉ

ｓｍｏｆｈｉｓ ｔｏｒｙａｓｂｅ ｌｉｔｔｌ ｉｎｇ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） 。 前二者可被共 同

归为
“

贬低型历史主义
”

（
ｂｅｌｉｔｔ ｌ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 ） ，而后者则可被视为

“

纪

念型历史主义
”

（
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ｃ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 ｉｓｍ ）Ｊ

⑷ 尽管如同波斯纳所言

的那样 ，

“

我们不应当期待尼采的批评能够完全应用 于法律对历史的使

用上
”

，

〔
１５

）但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法学历史主义仍然有着很

强的启发乃至警醒之意 。

王健 大陆法律史教学与研究的昨天 、今天与 明天 载 〈 法制史研 究＞
２００２ 年第 ３

期 。

［
１３

〕
黄宗智 ： 〈过去与现在 ： 中国民寧法律实践的探索＞ ，

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。

［
Ｍ

〕 ［
美

］
理査徳 ？

Ａ ． 波斯纳 ： 〈法律理论的前沿 ＞
，
武欣 、凌斌译

，
中 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

２００３ 年版
，
第 丨４９ －

１ ５５ 页 。

［
１５

〕 同上 ， 第 １５６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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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法学 （
第六＊ １ Ｉ

内涵 、根基与心态 ：法学历史主义三 问

在今 日 汉语法学界 ， 上述各种倾向在不 同群体身上常常各有流露 。

数年前 ，陈惠馨教授在谈及我 国台湾地区当下的法学教育时 ， 曾 如此写

道 ：

“

现阶段的台湾法学教育 ，面对现行法律深受德国 法影响的现状 ，不

仅不重视学习继受法律体制 的国家 （德国或美 国 ） 的法制发展史 ，也同

样忽略对于 自 己社会法律发展史的研究与认识。 台湾法律的专业学习

中缺乏 了历史感 ，
也因此缺乏法律与人文关系 的连接 。 这种对法制 史

双重忽视的现状 ，使得许多法律系 的学生
一

方面以为 自 己所生存的社

会原来没有法律制度 ，或者以为 自 己社会中传统的法律体制是非常落

伍的 。

”
［

｜６
〕她在此处所强调的 ， 即为 当代法科学生轻视 、贬低乃至忽略传

统中国法律历史的可忧局面 。 这种
“

贬低型历史主义
”

的心态
，并非只

见于我国 台湾地区法界学子 ，
在中 国大陆的法科学生之中亦常可见之 ，

我们时常听到的
“

中 国法律史有什么用
”

之类的质疑即为例证。 而另一

方面类似于尼采所谓的
“

纪念型历史主义
”

之心态 ， 则在
一些常常以古

非今的人们身上时有 闪现 ，其 中
一个典型或许是以懦学复古主义 的论

调来批判 当代中国的法治 ，
从而沉浸于今不如昔的感慨之中 。

因此
， 当我们讨论法学历史主义之时 ，

对待历史的不同心态 ，将是

一个影响理解深度的关键性因素 。 无论是
“

贬低型历史主义
”

还是
“

纪

念型历史主义
”

，都将会把我们的学术研究 引人歧路 。 而如何秉持一种

既尊重历史又能客观地评价 当代的学术心态 ，却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

题 。
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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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
陈惠＊ ： ＜徳国法制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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